
证券代码： 601158        证券简称：重庆水务       公告编号：临 2019-030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权益工具投资适用新金融工具准则相关事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3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重庆水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权益工具投资适用新金融工具准则相关事宜的议案》，

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一、背景情况 

     财政部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

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 年 3 月修订）》（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要求境内上市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 日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对

除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合营联营企业以外的参股企业的股权投

资（以下简称“参股企业股权”）适用该准则。 

 

二、内容提要 

（一）新金融工具准则的相关规定 

准则“第十六条企业应当根据其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

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金融资产划分为以下三类：  

1、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2、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3、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准则“第十七条金融资产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应当分类为以摊

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1、企业管理该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是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

标。  

2、该金融资产的合同条款规定，在特定日期产生的现金流量，

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付本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 

准则“第十八条金融资产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应当分类为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1、企业管理该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既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

标又以出售该金融资产为目标。  

2、该金融资产的合同条款规定，在特定日期产生的现金流量，

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付本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 

准则“第十九条按照本准则第十七条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

融资产和按照本准则第十八条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之外的金融资产，企业应当将其分类为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在初始确认时，企业可以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并按照本准则第六

十五条规定确认股利收入。该指定一经做出，不得撤销。 

（二）公司对持有的参股企业股权确认为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



并将该类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金融资产。 

 

三、公司持有的参股企业股权金融资产分类方式选择对会计报表

的影响 

公司目前持有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重庆中法供水有限公司、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金易管业有限公司、重庆智慧水务

有限公司、重庆市二次供水有限责任公司等 8 家参股企业的股权，将

其确认为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并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则期初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调

整其他综合收益，后续期间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不影响

当期利润金额；处置该等股权时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公允价值变动

转入留存收益，不影响处置当期利润。该种方法在投资持有期间，投

资的公允价值变动对公司各期利润均不会带来影响；同时，在处置该

股权时，对原持有期间的公允价值变动金额也不能计入处置当期利润，

直接从其他综合收益转入留存收益。 

公司参股企业股权 2018年期末账面价值与 2019年期初公允价值

对比情况如下： 

项   目 2018年期末余额 
2019年期初评估

金额/公允价值 
增减值 

A、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13,267,784.86 13,267,784.86  

B、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21,917,715.90 21,917,715.90  



项   目 2018年期末余额 
2019年期初评估

金额/公允价值 
增减值 

公司 

C、重庆中法供水有限公司 22,014,189.60 24,702,907.87 2,688,718.27 

D、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220,500,000.00 359,100,000.00 138,600,000.00 

E、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200,000,000.00 445,000,000.00 245,000,000.00 

F、四川金易管业有限公司 19,200,000.00 20,585,000.00 1,385,000.00 

G、重庆智慧水务有限公司 750,000.00 10,970,200.00 10,220,200.00 

H、重庆市二次供水有限责

任公司 
2,666,667.00 97,036,500.00 94,369,833.00 

合计 500,316,357.36 992,580,108.63 492,263,751.27 

公司参股企业股权对年末净资产的影响金额会依据年末对参股

企业股权评估结果（如存在公开市场的依据年末公开市场报价）调整。 

上述新准则实施预计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公司权益工具投

资适用新金融工具准则相关事宜的议案》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

情况。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

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关于执行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将持有的权益

工具投资确认为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并将该类投资指定为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3 日在公司 9 楼会议室召开了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张承胜先生主持。会议应到监

事 5 人，实到监事 4 人，张景监事因工作原因无法亲自出席，委托苗

琼监事代为出席并表决，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参会。会议的召集和召

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

定。经全体监事认真审议并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权益工具投

资适用新金融工具准则相关事宜》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会计政策》的有关规定，公司拟按照《企

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 年 3 月修订）》

的规定，将持有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重庆中法供水有限公司、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金易管业有限公司、重庆智慧水务

有限公司、重庆市二次供水有限责任公司等 8 家参股企业的投资确认

为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并将该类投资（除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合营及联营企业外的对其他参股企业的股权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2 月 4 日 


